
２０20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责编：梁美琪 美编：廖木兴 校对：池翠萍

08周刊
共建 共治 共享

教育培训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重灾区”。 疫
情期间，线上教育大火，不少培训机构亦将课堂搬
至线上。 但不少家长反馈上课效果大打折扣，且多
数机构对这两种模式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 这一
中间差价是否能退？

对此，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谭国戬表示，线下改线上的方式进行授课，属于
授课方式的变动，是合同的变更。 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根据
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与之相应的学费差价
则应退还消费者。 如不能协商一致，依据不可抗力
因素，互相不负违约责任，消费者可以行使合同的
解除权。

然而，他亦表示，线上代替线下的授课模式并
不必然产生差价，差价的产生要基于合同约定、市
场惯例、相关教育机构公示的消费标准等因素。

具体而言， 对于原本就有线下线上两种授课
模式的机构，二者模式有不同的梯度标价，若双方
没有约定的， 依照教育机构本身已有的两种授课
价格进行对比退差价。 而此前并无线上授课模式
的机构，即没有明确价格参考的，这种情况下消费
者若与教育机构没有约定的， 且原本无线上课程
的，差价标准可以参照行业惯例。

若机构以延期作为处理方式，消费者该怎么
办？“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谭国戬解释，根据合
同法，若消费者同意延期的，有权要求通过签订
补充协议的方式确定延期的问题。 若培训机构不
同意解除，消费者可以依据合同法有关“因不可
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
合同”的规定解约，“适用该条款解除合同，主要
看合同目的能否实现， 而非实现的方式是否改
变。 ”

当预付式消费遇上疫情
充值金额如何不打水漂不打折？
律师专家解答，可提解约也可提延期，建议与商家理性沟通协商，注意保留好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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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与商家的营业活动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当预付式消费
遇上这场不可抗力的疫情，在买卖两端“停摆”两个月后，如何保障好消费者的充值金额，让其不打水漂的同
时，亦不打折？ 此外，又有哪一些责任和损失是该消费者与商家共同承担的？

针对在疫情期间，消费者在教育、餐饮、旅游、健身美容等领域预付式消费时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新快报记
者采访了多名法律专家、政协委员“对症下药”———面对疫情这一不可抗力因素，消费者的预付式消费可以要
求解约或延期，但关键要与商家理性沟通，同时注意保留好单据、记录、合同等书面凭据和电子凭据。

●问题三：疫情耽搁消费两个月，商家不主动
提，消费者能否要求延期预付消费的时限？
●解 答： 店铺歇业或消费者滞留于外地，
可大胆提延期

“游泳馆关门两个月，我的次卡消费期限原本是到今年年
底，这样是不是等于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期限？ ”今年初，家住
天河区的陈女士办了一张恒温泳池的游泳次卡，要求在今年内
使用完100次，否则作废。如今，游泳馆恢复时间仍未确定，近日
她正考虑是否向营业人提出这张卡有效期延长的要求。

对此，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武杰指出，消费者购
买了商家的预付卡，即默认双方成立了消费合同，合同有约定
的，从约定；无约定的，按照法律法规执行。

就本次疫情而言，若商家因受影响而未开业，消费者有权
要求预付卡延期使用，因为实际消费期限并未得到满足，延期
要求合理合法。 但如果店铺未受疫情影响而歇业，消费者可能
没有权要求延长预付卡使用期限，“不过这类情形例外，比如消
费者被困在疫区，而预付卡地点在广州，消费者是可以要求延
期消费的。 ”

武杰表示，对于疫情期间公共场所、娱乐场所不允许开放
这一不可抗力因素，是合同双方无法预见的，建议消费者和商
家协商解决。“现实中预付式消费涉及的金额较小，如果委托律
师提起诉讼，时间和金钱可能高于预付金额。 ”对此他建议，如
有协商不一致的情形， 消费者可向消委会或相关部门投诉解
决，“疫情影响下，建议消费者本着体谅商家的心态，友好协商，
理性沟通。 ”

●问题四：受疫情影响无法出游，旅行者解
除合同该如何确定退款数额？
●解 答：退款数额可全额退，也可协商扣
除部分以弥补商家损失

1月26日，文化和旅游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旅行社及在线
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 因此无
法出游的消费者，能否主张解除合同？若主张退款，又该如何确
定退款数额？

宁人律师事务所金融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马军表示，受疫
情影响，导致签订的旅游服务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同样属于不
可抗力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和旅行社均有权以情势变
更导致合同客观上不能履行为由提出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消
费者提前支付的定金应当原额退还。其他法律责任分配及纠纷
解决办法在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
双方应当协商解决。

此次疫情的暴发临近春节，正值旅游旺季，旅行社可能已
经向接待宾馆、交通运输企业、景点方等支付了大部分费用，且
旅游出行的团费高于平时时段。 马军告诉记者，旅游法第六十
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
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响旅游行程的，按照下列情形处理：合
同解除的，旅行经营者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
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合同变更的，因
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从法律规定上来看，旅游经营者应当退还除已经实际向第
三方支付之外的费用，对已经向其他第三方支付的费用，旅游
经营者有义务积极地与旅行地宾馆、交通运输企业等进行沟通
协商，尽到注意义务追回已经支付的费用，向消费者返还。对于
无法追回的费用，应当提供向第三方支付费用的凭证，与消费
者协商分担损失。

� � � �此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假期， 更延至情人节等
节日。 因此，预付式消费的另一大纠纷点，集中在
餐饮定金上———商家暂停营业或无法履约， 此前
所预订的年夜饭、情人节套餐等定金，怎么退费？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亮律师表
示，餐饮服务的特点之一，即履行该合同必然带来
人群的高度聚集性。 此次疫情防控重点在于避免
人群近距离接触， 因此应当认为疫情及防控措施
构成餐饮服务合同的不可抗力。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拥有法定解除权。 并且，当
事人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履行合同的， 全部或者
部分免除责任。 ”陈亮告诉新快报记者，据此消费
者有权依法解除服务合同， 但因不可抗力导致合
同解除，并不意味着商家必须全额退还定金。

合同法规定， 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
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
造成的损失， 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所
以，法律赋予消费者法定解除权的同时，也要求消

费者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以减轻商家因此遭受的损
失。 因此，依据公平原则，消费者对于商家的损失
也应当给予一定的补偿。

“总之，对于餐饮服务商家来说，受疫情影响
无法继续营业，应当尽早沟通，避免造成消费者的
损失； 同时消费者也应当及时对商家履行通知义
务， 若因怠于履行通知义务， 致使对方损失扩大
的，应对扩大部分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陈亮还
说，如果合同解除前，餐饮服务商家为履行约定已
经作出大量的准备工作，例如准备菜品等，承担了
必要的成本，产生了实际费用，基于公平原则，可
以协商扣留一部分定金，作为对实际损失的弥补。

不同于地震、洪水等有明确发生时间点的不
可抗力，疫情如何认定不可抗力的发生时间？ 陈
亮解释，可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启动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当日作为确认本
次疫情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时间依据，因为该日
表明当地政府已确认疫情暴发并积极采取应对
措施。

●问题一：教育培训班授课线下转线上，是否能要求退中间差价？
●解 答：理应退差价，亦可提解约

●问题二：商家暂停营业或无法履约，年夜饭等餐饮定金能否退还？
●解 答：基于公平原则，可协商扣留部分定金弥补实际损失

■3月23日，天河区
某商场内的一家美
容店， 门口贴的依
旧是春节期间放假
通知。


